
地址：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·天元 5栋 B座 1202
电话：0755—23997267 邮箱：yushanglawfirm@163.com

- 1 -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中介合同重点条文解读

民事法律，传统而古老，然而再老的山，亦总是碧绿如新的。如今，《民法

典》诞生，重峦汇而成峰。贵为第三编的《民法典》合同编共计 526个条文，几

乎占据了整个《民法典》的“半壁江山”，可谓“浓墨重彩”。这 500多个法条既有

对施行了 20多年《合同法》的继承，也可以看到对它的反思，更有与时俱进的

创新。本篇我们不求一网打尽，而是精挑细选了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合同类型进

行具体解读，它就是和中介行业息息相关的中介合同。

民法典合同编第二分编二十六章规定了中介合同，其是将合同法的居间合同

修改为中介合同，中介合同的前四条内容与原合同法的居间合同基本一致，另增

加了两条，一条是禁止跳单，另外一条是参照委托合同的规定。

中介合同虽然只有六个条款，但是一直备受关注，其对中介行业的影响以及

利益的维护是不容忽视的，它将中介服务收费的合法性保护即禁止“跳单”上升

到了立法的层面，可谓是对中介服务业的重大利好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重点解读

民法典中“短小而精悍”的中介合同。

1、“居间合同”统一更名为“中介合同”

解读：民法典合同编第二分编第二十六章规定了中介合同，实际上是将合同

法的居间合同统一更名为中介合同。人们在日常交易中经常使用“中介”，很少

使用“居间”一词，合同法上规定的居间合同使得合同当事人对学理气息较浓的

“居间”二字非常陌生。因此，民法典合同编顺应交易习惯改“居间”为“中介”，

用“中介”二字更能通俗易懂。

2、中介合同禁止跳单

新增条文

《民法典》

第九百六十五条 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后，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

机会或者媒介服务，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的，应当向中介人支付报酬。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2Jsk77wI2EDkIJPbpkXwpr60Bc55wc1OVmyb23ZqDSsOfiUL-oMao2-onm8TxzAD85q9Qx1BVZNHpmEFonOCs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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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读：《民法典》第九百六十五条便是此次中介合同最受关注的一条，他向

我们表达了无论是房地产中介、婚姻中介、还是金融行业中介，凡是在接受委托

服务后，利用中介人提供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，绕开中介人直接签订合同的，

应当向中介人支付报酬。这也可以表达成目前比较火的一种说法，那就是禁止“跳

单”。

将禁止“跳单”上升为立法，依照其规定，委托人若“跳单”，其依然要向

中介人支付报酬，其目的是为了让违背诚信的委托人承担不利的后果，同时保护

中介人的利益。

孙俪罗晋主演的《安家》一个剧情中，饲料大王林茂根，一心想买公关老洋

房。林茂根从一个乡下人逆袭成了饲料大王，身价几十亿，房似锦以为自己挖到

了大客户，一直跑前跑后地给林茂根找他心目中的“唯一的老洋房”。但意想不

到的情节发生了，房似锦辛辛苦苦跑遍了上海滩寻来的独家房源，林茂根却和公

馆主人偷偷私下交易，她被林茂根跳单了，白白忙活一场。实践中，委托人利用

获得的中介人提供的信息，试图甩开中介人直接与相对人交易的颇多，现在民法

典已经弥补了这一块的法律空白，中介人遇到委托人跳单的情况可以依据民法典

第九百六十五条的规定要求委托人支付报酬。

《民法典》第九百六十五条立法保护中介，但最终受益的一定是消费者。让

中介人面对“跳单”行为无可奈何的窘境不复存在，中介人服务的价值将得到更

好的保护和认可，促进了中介行业更加规范化、秩序化发展。

3、参照适用委托合同的规定

新增条文

《民法典》

第九百六十六条 本章没有规定的，参照适用委托合同的有关规定。

解读：中介合同与委托合同有许多共同点，中介关系中委托人与中介人的关

系就是委托关系，只不过委托的事项特殊固定。所以，本条规定，本章没有规定

的，适用委托合同的有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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